关于开展湖北工业大学2013/2014学年
团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大调研活动的通知

轻工学部团委、各院团委（团总支）、各团支部：

为做好新时期共青团工作，进一步加强团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活跃团的基层工作，增强团组织战斗力和凝聚力。今年，我校将在全校各级团组织中开展团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大调研活动。本次活动分为三个部分开展，即调查统计团组织建设情况、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和团员民主评议，整个活动在4月底完成。为保证活动顺利进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具体实施方案

（一）调查统计团组织建设情况

以“深入基层、走进青年，摸清底数、掌握实情”为总体要求，各学部（院）团委在2013年信息统计的基础上，通过“拉网式”调查，查漏补缺，准确掌握团员和团干部队伍人数，全面摸清基层团组织底数，并准确录入各类数据，建立台账，做到不留空白、不掺水分，坚决杜绝虚报、假报、估报等现象。
（二）开展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

在团情调查统计过程中，同步开展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工作，以组织、队伍、工作、制度、保障等团的组织建设基本内容为标准，采取团组织自评、上级团组织和同级党组织评价、团员青年评议相结合的方法对所属团的基层组织进行分类定级，具体分以下6个步骤推进：

1．团组织自评（2014年3月中旬）。

（1）各团支部总结本支部在2013年开展的团组织活动，对照团支部评价标准（附件二）逐项自查，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评价、打分，并将评价结果上交所在学部（院）团委。

（2）各学部（院）团委对照分团委评价标准（附件三）逐项自查，实事求是的对学部（院）团委2013年的工作进行总结、自我评价、打分。
2．上级团组织和同级党组织评价（2014年3月下旬）。

（1）由各学部（院）团委组织会同同级党组织组成专班，对照评价标准和支撑材料对各团支部进行评价。

（2）由校团委组织会同各学部（院）党组织组成专班，对照评价标准和支撑材料对各学部（院）团委进行评价。

3．团员青年民主评议（2014年4月上旬）。

（1）由各团支部组织广大青年团员对团支部进行满意度测评（附件四）。

（2）由各学部（院）团委组织团员代表对学部（院）团委进行满意度测评。

4．核准定级（2014年4月中旬）。

各基层团组织对所属团组织的自我评价、上级评、青年评的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采取百分制评分标准予以核准定级，得分在90分以上的，定为一级团组织；70-89分的，定为二级团组织；70分以下的，定为三级团组织。

5．公示（2014年4月中旬）。

分类定级情况须在学校、学部（院）、团支部内以网站、展板、微博等方式进行公示，征求团员青年意见。同时对每个基层团组织提出明确的改进要求。

6．汇总上报（2014年4月下旬）。

以学部（院）为单位建立所属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台账，并将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调查统计及分类定级自评表（附件一）统计汇总结果于4月28日报校团委。

（三）团员民主评议

1.自我评价。全体团员对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对自己在2013年的思想政治、专业学习、参加团组织生活及各类活动等方面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写出800字以上的个人总结材料，上交所在团支部。
2.民主评议。各团支部召开团支部大会，结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个人总结材料及其一贯表现，对团员进行民主评议。评议时要实事求是地指出每位团员的优缺点，做好发言记录。评议期间，各团支部将符合注册条件的团员证集中起来，到所属分团委集中注册。

3.组织处理。各分团委（团总支）对所属团支部民主评议情况认真审核并作出组织鉴定，按照《团章》相关规定进行相应处理。对经教育能合格团员要作出缓期团籍注册1-3个月的处理；对不合格团员做出不予团籍注册、收回其团员证、取消团籍的处理，并报校团委批准。凡属暂缓团籍注册期满且转变明显的团员，应及时给予团籍注册；对转变不明显的，确定为不合格团员，不予团籍注册，收回团证，并取消团籍。
4.结果公示。评议结果在学部（院）、团支部内以网站、展板、微博等方式进行公示，对评议结果优秀团员进行表彰。
二、工作要求

1．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开展团情大调研，是共青团组织的一样重要工作，是共青团落实“竞进提质、升级增效”的工作总要求，着力提高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扩大团的工作有效覆盖面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是当前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点内容。

2．全面覆盖，务求准确。团情大调研是团的组织建设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级团组织和团干部要严肃对待，实事求是，做到调查统计全覆盖，分类定级客观公正，民主评议真民主，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胡编乱造等现象，确保工作质量和效果。
3.认真检查，注重引导。活动期间，各学部（院）团委要精心组织，认真自查，各分团委负责人要带头深入团员青年和团支部，认真做好团情大调研活动。各学部（院）团委要注意做好思想引导工作，既要引导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发扬成绩，戒骄戒躁，又要耐心细致地做好受到组织处理团员的思想转化工作。

附件一：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调查统计及分类定级自评表；
附件二：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参考标准（团支部）；

附件三：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参考标准（分团委）；

附件四：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满意度测评表
共青团湖北工业大学委员会
2014年3月2日
附件一：

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调查统计及分类定级自评表
填报单位（签章）：                           填报日期：                
	内容
	指标
	备注

	团员和
青年情况
	14-35周岁青年人数
	
	

	
	14-28周岁青年人数
	
	

	
	团员人数
	
	

	团干部
队伍情况
	专职团干部数
	
	

	
	兼职团干部数
	
	

	符合建团条件未建团数（个）
	
	

	团支部总数（个）
	
	年级
	支部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研究生
	
	
	
	

	分类定级情况
	项目
	自评得分
	上级团组织和同级党组织

评价得分

	
	组织建设情况（15分）
	
	

	
	队伍建设情况（15分）
	
	

	
	工作开展情况（20分）
	
	

	
	制度执行情况（15分）
	
	

	
	保障落实情况（15分）
	
	

	
	团员满意率（20分）
	
	

	
	总分/级数
	自评：     分     级
	核准:     分     级


附件二：
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参考标准
（团支部）
	项目及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办法

	组织建设情况（20分）
	（1）根据团员青年人数和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团支部组织结构，有组织网络图；
（2）积极争取各级党组织对团支部工作的指导与支持；
（3）按规定程序定期举办团支部换届。
	达不到要求的酌情扣分。其中：无组织网络图的扣5分；未按期完成换届的扣5分。

	队伍建设情况（20分）
	（1）团支部书记思想好、能力强、作风实；
（2）团支部成员健全，工作热情高，作用发挥好；
（3）掌握本支部团员详细台账；

（4）加强团员教育，规范团员管理，按照标准和程序做好团员发展工作。
	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5分。

	工作开展情况（20分）
	（1）有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日常工作台账（包括文字、照片等）；
（2）每年以团支部名义组织开展活动不少于4次；
（3）有效开展青年思想引领、实践锻炼、志愿服务、文明创建、文化体育等工作，有实效、有影响。
	达不到要求的酌情扣分。其中：每年组织开展活动少于3次的，扣10分。

	制度执行情况（20分）
	（1）团学工作、会议、考评、团务公开等相关制度健全；
（2）落实“支部团员大会”、“推优”入党等制度，有记录、有台账。
	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5分。

	团员青年满意率（20分）
	团员和青年对团支部的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满意率低于90%的，每低1个百分点扣1分。


注：（1）评分采取总分100分逐项扣分的办法进行，每个项目分值扣完为止；（2）团组织近一年来未开展活动或团员青年满意率低于60%的，统一定为“三级。

附件三：
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分类定级参考标准
（分团委）
	项目及分值
	评分要点
	评分办法

	组织建设情况（15分）
	（1）根据团员青年人数和工作需要，合理设置分团委组织，有组织网络图；
（2）积极争取学部（院）党委对共青团工作的重视与支持；

（3）按规定程序定期举行分团委换届。
	达不到要求的酌情扣分。其中：无组织网络图的扣5分；未按期完成换届的扣5分。

	队伍建设情况（15分）
	（1）分团委书记配备到位，思想好、能力强、作风实，符合年龄要求；
（2）分团委班子健全，工作热情高，作用发挥好；
（3）掌握学部（院）团员和35岁以下青年底数，有名册、有台账；

（4）加强团员教育，规范团员管理，按照标准和程序做好团员发展工作。
	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5分。

	工作开展情况（20分）
	（1）有年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和日常工作台账（包括文字、照片等）；
（2）每年以分团委名义组织开展活动不少于10次；
（3）有效开展青年思想引领、实践锻炼、志愿服务、文明创建、文化体育等工作，有实效、有影响；

（4）切实服务青年学生就学、就业、创业等工作，有明显成效；

（5）积极指导学生会等学生组织根据学生特点开展工作。
	达不到要求的酌情扣分。其中：每年组织开展活动少于3次的，扣10分。

	制度执行情况（15分）
	（1）落实党建带团建有关制度；
（2）团学工作、会议、考评、团务公开等相关制度健全；

（3）落实“三会两制一课”、“推优”入党等制度，有记录、有台账。
	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5分。

	保障落实情况（15分）
	（1）有办公场所、组织标牌；
（2）有活动阵地，利用效果好；

（3）团组织开展工作和活动有经费保障。
	达不到要求的，每项扣5分。

	团员青年满意率（20分）
	分团委在青年中有影响，团员和青年对分团委的满意率达到90%以上。
	满意率低于90%的，每低1个百分点扣1分。


注：（1）评分采取总分100分逐项扣分的办法进行，每个项目分值扣完为止；（2）团组织近一年来未开展活动或团员青年满意率低于60%的，统一定为“三级。

附件四：

湖北工业大学基层团组织满意度测评表
基层团组织单位：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差

	测评（(）
	
	
	
	


对基层团组织工作意见与建议：

注：
（1）基层团组织单位填写范例：12生工3班团支部，机械工程学院团委；
（2）测评在相应栏目打(，满意度统计时“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统一为满意，“不满意”和“差”统一为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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